
采购需求

货物需求一览表

包号 货物名称
数量

（台/套）
交货期

项目现场（交货

地点）

1 多核梯度系统 1 合同生效后 3个月内
用户指定地点

（武汉）

注：投标人须对上述投标内容中完整的一包或几包进行投标，不完整的投标将视

为非响应性投标予以拒绝。



一、总则

1、投标要求

1.1 投标人在准备投标书时，务必在所提供的商品的技术规格文件中，标明型

号、商标名称、目录号。

1.2 投标人提供的货物须是成熟的全新的产品，其技术规格应符合招标文件的

要求。如与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有偏差，应提供技术规格偏差的量值或说

明（偏离表）。如投标人有意隐瞒对规格要求的偏差或在开标后提出新的偏

差，买方有权扣留其投标保证金或/并拒绝其投标。

1.3 投标人提供的产品样本，必须是“原件”而非复印件，图表、简图、电路

图以及印刷电路板图等都应清晰易读。买方有权不付任何附加费用复制这

些资料以供参考。

1.4 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相应技术、计量、节能、安

全和环保法规及标准；如国家有关部门对投标人的投标产品有强制性规定

或要求的，则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必须符合相应规定或要求，投标人须提供

相关证明文件的复印件。

2、评标标准

2.1 除招标文件中指定的附件和专用工具外，投标人应提供仪器设备的正常运

行和常规保养所需的全套标准附件、专用工具和消耗品。投标人在投标书

中需列出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数量和单价的清单，这些附件和工具的报价的

总值需计入投标价中。

2.2 对于标书技术规范中已列出的作为查询选件的附件、零配件、专用工具和

消耗品，投标书中应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供买方参考。投标人也可推

荐买方没有要求的附件或专用工具作为选件，并列明其数量、单价、总价

供买方参考。选件价格不计入评标价中。

2.3 为便于用户进行接收仪器的准备工作，卖方应在交货时随货包装向用户提

供一套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操作手册、维修及安装说明等文件,这些费用应

计入投标价中。

2.4 关于设备的安装调试，如果有必要的安装准备条件，卖方应在合同生效后

一个月内向买方提出详细的要求或计划。安装调试的费用应计入投标价中，



并应单独列出，供评标使用。

2.5 制造厂家提供的培训指的是涉及货物的基本原理、操作使用和保养维修等

有关内容的培训。培训教员的培训费、旅费、食宿费等费用和培训场地费

及培训资料费均应由卖方支付。

3、工作条件

除非在技术规格中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都应符合下列要求：

3.1 适于在气温为摄氏-20℃～＋60℃和相对湿度为 10％～90％的环境条件下

运输和贮存。

3.2 适于在电源 380V（10％）/50Hz1Hz、气温摄氏+18℃～＋22℃和相对湿

度为 40％～60％的环境条件下运行。能够连续正常工作。

3.3 配置符合中国有关标准要求的插头，如果没有这样的插头，则需提供适当

的转换插座。

3.4 如产品达不到上述要求，投标人应注明其偏差。如仪器设备需要特殊工作

条件（如水、电源、磁场强度、温度、湿度、动强度等）投标人应在投标

书中加以说明。

4、验收标准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仪器、设备和系统按下列要求进行验收：

4.1 仪器设备运抵安装现场后，买方将与卖方共同开箱验收, 如卖方届时不派

人来, 则验收结果应以买方的验收报告为最终验收结果。验收时发现短缺、

破损, 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负责更换。

4.2 验收标准以中标人提供的投标文件中所列的指标为准（该指标应不低于招

标文件所要求的指标）。任何虚假指标响应一经发现即作废标，卖方必须承

担由此给买方带来的一切经济损失和其它相关责任。

4.3 验收由采购人、中标人及相关人员依国家有关标准、合同及有关附件要求

进行，验收完毕由采购人及中标人在验收报告上签名。

5、本采购需求书中标注“★”号技术条款的为实质性要求，不满足其投标将视



为无效投标被拒绝。

6、如在具体规格要求中有本总则不一致之处，以具体规格中的要求为准。



二、具体规格要求

多核梯度系统

1. 工作条件：

1.1 见总则第 3条。

2. 设备用途：

2.1 全身扫描的临床研究，用于人体及活体动物不同器官和组织的断层成像

3. 技术规格：

3.1 单梯度系统（非双梯度或双梯度放大器）：具备

★3.2 单轴梯度场强度（X、Y、Z轴，非有效值）：≥80mT/m

3.3 单轴梯度切换率（X、Y、Z轴，非有效值）：≥200T/m/s

#3.4 梯度放大器最大输出电压：≥2280V

#3.5 梯度放大器最大输出电流：≥1550A

★3.6 梯度放大器最大功率：≥3.5MW

3.7 工作周期中的最大占空比：100%

3.8 梯度控制技术：全数字实时发射接收

3.9 梯度工作方式：非共振式

3.10 梯度放大器冷却方式：水冷

3.11 梯度降噪技术：具备

3.12 最大 FOV（X/Y轴）≥50cm

3.13 最大 FOV（Z 轴）≥50cm

#3.14 2D最薄层厚≤0.1mm

3.15 3D最薄层厚≤0.05mm

#3.16 EPI最短 TR时间（256矩阵）≤1.7ms

#3.17 EPI最短 TR时间（256矩阵）≤0.77ms

4. 产品配置要求

多核梯度系统 1套



5. 选购附件、备件及消耗品

无

6. 技术文件：

6.1 请参考总则第 1.2条。

6.2 卖方应在交货时向用户提供系统的性能指标、基本结构、使用说明书等技术

文件。

7. 技术服务：

7.1中标后 10日内，投标人需提交制作、安装实施方案。经采购人确认后签订采

购合同。

7.2设备安装调试

7.2.1 仪器到达用户所在地后, 在接到用户通知后 1周内执行安装调试直至

达到验收指标。

7.2.2 每台仪器的安装调试-验收期不应长于 30个工作日。

7.3 技术培训：在用户所在地对用户进行为期不低于 10个工作日的培训（分 2

到 3次进行）。培训内容包括仪器的技术原理、操作、数据处理、基本维护等。

7.4 保修期：提供 1年的保修，保修期自验收签字之日起计算。保修期满前 1个

月内卖方应负责 2次全面检查，并写出正式报告，如发现潜在问题，应负责排除。

7.5 维修响应时间：卖方应在 24小时内对用户的服务要求作出响应，一般问题

应在 48小时内解决，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一周内解决或提

出明确解决方案，否则卖方应赔偿相应损失。

7.6 软、硬件升级：卖方应向用户提供自验收之后未来 3年的仪器软件升级和优

惠提供与之相关的硬件升级。

8. 订货数量：

1套

9.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武汉）

10.交货日期：

合同生效后 3个月内

11. 付款方式

在签订合同后 30日内中标人提交履约保证金（合同金额的 10%，经组织专家技

术验收后无息退回）；货物在 3.0T平台整体安装调试后，试运行验收合格后采购

人向中标人支付合同总金额的 30%；货物在 3.0T平台整体通过技术验收后，根

据项目整体情况支付剩余 70%，具体以合同执行为准。

12.执行的相关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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